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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信息产业比较发达的印度重视并推进公众的信息获取。印度的信息获取经验主要表
现在: 信息化监管机构健全、制订了一系列信息法案、响应并推动开放获取。这些对我们图书
馆具有较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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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获取不仅能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也是建设

和谐社会、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1] ,因而在全世

界范围内已经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我国图书

馆界历来比较关注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特别是加

强信息资源的共享; 而信息共享的前提则是公众能

有效获取信息。印度被公认为世界 IT发展的产业

基地, 同时又是世界社会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印

度在较为落后的条件下推动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

主要缘于其对公众信息获取权利的法律保障和民主

管理。印度的信息获取成功经验对我国图书馆有什

么借鉴, 是本文探讨的主要议题。

1 印度的信息获取经验 ) ) ) 良好的信息监

管机制为信息获取 /保驾护航0
1. 1 信息化监管机构较健全,为公众的信息获取撑

起 /保护伞0

印度信息化的监督和管理是由政府相关部门、民

间团体、协会和专业机构、国际标准化机构来实现,

5印度信息权利法案6规定, 所有公民都有信息获取

的权利,所有权力机构都应该使信息恰当标引以便于

全国范围内的信息获取;中央政府应在政府公报中声

明组成中央信息委员会的机构以实施此法案, 中央信

息委员会应由首席信息专员 ( Ch ie f Inform ation Com-

m issioner)以及 10个以内的中央信息委员组成;州政

府应在政府公报中声明组成州信息委员会的机构以

实施此法案, 州信息委员会应由州首席信息专员

( Sta te Ch ie f In fo rmation Comm issioner)以及 10个以内

的州信息委员组成 [2]。印度对信息权利及权力机构

义务的有关规定主要体现在体系建设和立法上, 促进

信息管理相关立法的出台及相应细则不断地完善监

督信息管理行业,使其合理合法地利用征信数据和传

播数据,注重数据源及基本框架的建立。印度实行中

央与邦两级政府监管。在政府监管问题上, 印度坚持

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 按照信息产业的特点推进改

革。面对社会上要求放松甚至取消政府监管、要求改

变电信管理事权关系的压力, 坚持建立有印度特色电

信监管体系的目标不动摇,结合实际推进机构改革,

建立部、邦两级监管机构。一个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符合行业特点、以中央事权为主的电信监管体系正在

逐步形成,为行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专业的民间行业组织和机构通常以信用管理协

会、追账协会、信息联盟等形式存在。其作用主要在

于加强从业人员的交流 ,举办会议, 在国会和政府为

行业争取权益 ,协助立法, 提供专业教育和培训 ,颁

发从业执照, 出版专业书籍和杂志, 筹集资金和扶持

研究项目, 促进建立国家标准和行业规则, 倡导从业

人员的职业道德标准。拥有 850个会员的印度国家

软件服务公司协会在产品服务质量和信息网络知识

产权保护等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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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制订了一系列信息法案,为公众的信息获取提

供法律保障

在印度, 政府制订了多种法律对信息政策和信

息获取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 2000年通过5信息权

利法案6 ( R IGHT TO INFORMATION ACT 2000)。在

该法案中, 主要涉及到: 公共权利机构的义务; 公众

获取信息的权利; 信息供给的主要过程以及在特殊

情况下拒绝公众获取信息的理由等 [ 3]。该法案取得

了一定成效; 但是, 2005年 7月一位主管5Karnataka

R ight to Inform ation Act ( KR IA ) 6 ( 5卡纳塔克邦 [印

度邦名 ] (旧称迈索尔邦 )法案6 )的政府官员承认,

该法案并未达到其预定目标, 需要新的法案来替代

或完善 [ 4]。 2002年, 印度通过5印度信息自由法6

( Indian F reedom o f Inform ation Ac t 2002) [ 5] , 2004年

7月,印度联邦人权立法委员会对此法案进行了详

尽的解释和阐述, 包括立法背景和有关条款等。

2005年,印度完善了 2000版的5信息权利法案6,制

订了新版的 5信息权利法案 6 ( THE RIGHT TO IN-

FORMAT ION ACT, 2005 ), 这在印度历史上可以说

是具有较大影响的事件。该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

序言 ( P relim inary)公共权利机构的信息权利和义务

( R ight to inform ation and obligations of pub lic au thor-i

ties);印度中央信息委员会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 The

Cen tra l In fo rm ation Comm ission); 州信息中心委员会

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 The S tate Inform ation Comm is-

sion);信息委员会的影响力和功能, 上诉和处罚条

规 ( Pow ers and functions o f the Inform ation Comm is-

sions, appea l and pena lties)以及其他综合条规 (M is-

ce llaneous)等 [6]。由此可见, 印度在发展信息产业、

确保公众获取公共信息方面的法律是比较健全的。

1. 3 响应并推动开放获取,为公众的信息获取提供便利

印度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国际开放获取政

策 [7] ,并提出了 /国家开放获取最优政策 0,印度政府

及其他机构期望来自公共基金支助的研究论文的作

者,能够尽最大可能地将其研究成果提供给社会, 自

由获取。政府将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

如:鼓励获得政府资助的研究者在专业对口的开放获

取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 政府可对此提供经费支持;

鼓励政府资助的研究者尽可能保留发表论文的版权;

要求所有采取同行评议方式出版的期刊, 将其中全部

或部分获得政府基金支持的研究论文的电子版存储

到提供开放获取服务的机构知识库中 [ 8]。这些为公

众获取免费的信息资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除此之

外,印度还提出知识共享的理念, 利用知识网格建立

支持同步和异步交流的无缝链接,共享信息设施和信

息资源;让印度作为世界知识平台的一部分,致力于

促进世界合作的国家知识创建、发布和共享 [ 9]。

2 印度的信息获取经验对我国图书馆的启示
2. 1 图书馆立法保证信息资源的获取

对公众信息获取权利的保障就是从知识、信息的

角度对建立民主、和谐社会的保障。一些国际组织纷

纷发表声明, 支持用户有获取信息的自由和权利,

2002年国际图联连续发表5格达斯哥宣言6和5 IFLA

因特网声明6声称 /国际图联宣布不受限制地获取、

传递信息是人类的基本权利0。公众通过各种有效途

径依法、公开、公平地获取信息资源, 是我国宪法赋予

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公众知情权 ( R ight to Know)

的体现 [ 10]。也就是说,任何社会成员,不管其自身条

件如何,在需要或适当的时候都有权获取其所需要的

信息。当然, 用户获取信息自由的权利是相对的, 要

受到法律的制约和保障。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 印

度有关公众信息获取权利的立法是比较健全的, 这点

经验值得我们图书馆人借鉴。应该积极筹措并尽快

出台5图书馆法6或5读者信息权利法6, 使人们的信

息活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减少任何形式的信息特

权和信息不对称对象, 使公众的信息行为有法可依,

从而保护合法的信息行为,维护正常的信息秩序, 这

将有利于图书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2. 2 推进信息资源开放获取:图书馆责无旁贷

印度积极响应国际上的开放获取活动并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保障公众免费获取信息资源。我国图书

馆界应该注意到开放获取这一国际动向, 主动与其他

具有共同目标的机构一起,认真研究开放获取这一学

术交流模式的各种运行机制, 并积极参与这一活动,

为创建一个真正服务于学术的信息交流系统做出贡

献。首先要广泛开展宣传活动,提高对开放资源的认

知程度;鼓励所在机构的研究人员将研究成果以标准

的文档格式上传并允许提供免费查询;同时负责数字

资源的维护和实现与其他数字存档仓库的互操作; 鼓

励研究人员利用开放获取期刊,加入相关的机构和项

目如 SPARC,支持开放获取出版活动 [ 11]。其次, 要实

现开放资源与馆藏资源的整合,促进开放资源的有效

利用。目前, 许多图书馆特别是大中型的高校图书

馆,已经拥有较丰富的数字资源, 然而每一个检索系

统都有着不同的检索界面、不同的使用方式、不同的

身份认证、不同的资料属性,而且呈现的格式不一, 使

得用户无法一次获取各数据库的信息。为提高数字

资源的利用,清华大学图书馆推出了5中国知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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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库6传播共享平台 /清华同方电子资源统一检索平

台0; 南京大学图书馆的 /一站式检索0系统也已投入

使用。利用这些统一检索平台,可以将搜集到的开放

获取资源与本馆的数字资源进行整合,实现多数据库

同时检索、分数据库展示检索结果。目前国际上较先

进的集成系统如 Endeavor Inform ation System s公司的

ENCompass、ExL ibris公司的 M etaL ib系统、Innovative

的 MAP系统等不仅可以在集成检索界面上同时检索

各种网络数据资源, 也可以实现不同类型、不同层次

资源之间的动态链接, 还可以与原文传递、馆际互借

( ILL )等服务进行整合。

2. 3 促进公共信息的再利用,构建公共信息集成服

务平台

为了解决农民获取信息难的问题, 印度建立了

服务农村的公共信息中心。农村公共信息中心不只

单纯提供上网服务, 还可以使用当地的语言建立和

更新一些有关当地信息的数据库 [ 12]。例如, 记录周

围的市场中蔬菜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 或记录当地

的医生的地址、公共汽车和火车的时刻表、政府福利

计划的资料等。发展和保存农村图书馆是公共信息

中心的一个重要功能, 公共信息中心提供的设施包

括: 报纸、杂志、政府公开发表的文件、信息数据库、

互联网 /电子邮件设施、电话 /传真和复印机。从公

共信息中心可获得以下方面的信息: 社会经济和资

源概况、开发计划、当地行政管理人员名录, 以及农

业、保健、教育、就业、金融信贷和立法方面的信息。

印度这种促进公共信息再利用, 服务农村的做法可

供图书馆参考。事实上, 图书馆、博物馆和一些文化

教育机构在公共信息再利用方面主要是作为一种信

息的通道; 通过该通道发布的信息量非常庞大。对

于其发布的信息, 这些机构一般并不拥有知识产权。

但如果深究这些机构的信息, 例如图书馆, 笔者发现

其主要由两部分构成: 一部分是其收藏的各种文献

的信息, 包括纸质文献、光盘和网络数据库、声像资

料等, 这一部分非由图书馆创作 ,其来源非常广泛,

如政府文件、公共投资的气象、水文、环境信息等,也

包括一般知识产权人的作品。作为公共信息的通

道, 其是否具有提供公共部门信息获取、许可公共部

门信息的再利用主要受制于法律的规定和图书馆本

身的发展。另外一部分是图书馆自己融入了智慧和

劳动而形成的成果, 包括图书馆的书目、文摘、索引、

综述等信息报导工具以及参考咨询报告、文献查新

报告、网络资源系统等, 按照中国的知识产权立法,

如果这些成果具有独创性, 应该享有著作权。图书

馆是一种公益性的服务机构, 应该在知识产权许可

的范围内积极开展公共信息的再利用工作, 构建公

共信息集成服务平台。

图书馆可以通过公共信息集成平台建设为用户

的信息获取提供便利。同一主题的公共信息可能分

散在多个部门中,给用户的查找利用带来了一定的困

难;图书馆可以根据本地资源和用户的实际需求情

况,对公共信息资源进行分类、导航、揭示, 集合不同

公共部门之间的信息资源 [ 13]。图书馆建立的信息集

成平台可以成为公共信息资源利用的门户, 既增加了

图书馆的虚拟馆藏,又为公共信息的全面获取创造了

条件。不仅如此,图书馆在公共信息服务过程中不能

仅仅局限于为公众获取信息, 还应拓宽思路:图书馆

可以利用自己遍布各地、与公众容易接触的优势, 征

询公众对公共部门的意见,实现图书馆功能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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